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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请求在第六十六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补充项目 
 
 

  给予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大会观察员地位 
 
 

  2011 年 8 月 5 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11 年 6 月 8 日我给大会主席的信，其中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

的规定，请求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题为“给予政府间发展管理

局大会观察员地位”的补充项目。 

 随函附上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以政府间发展管理

局(伊加特)主席名义的来信(见附文)以及支持上述请求的解释性备忘录(附件一)

和决议草案(附件二)。 

 谨以伊加特轮值主席的名义，再次请求把上述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 

 请将本函及其附文和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泰凯达·阿莱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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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21 日 

 谨以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轮值主席的名义，根据伊加特部长理事会的

决定，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的规定，请求把题为“给予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

加特)大会观察员地位”的补充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议程。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的规定，随函附上支持上述请求的伊加特解释性

备忘录(附件一)和决议草案(附件二)。 

 1986 年 1 月在吉布提召开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决定成立政府间发展

管理局，作为负责处理次区域内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次区域机构。非洲之角吉布提、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六国，签署了当时称作政府间抗旱

和发展管理局(抗旱发展局)的正式成立协定，并决定把总部设在吉布提。 

 1995 年 4 月，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发表宣言，决定振兴抗旱发展局的工

作。1996 年 3 月 21 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签署《抗旱发展局宪章/协定修

改指示书》，决定把政府间抗旱和发展管理局更名为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 

 伊加特工作振兴后，扩大了区域合作领域，并建立了新的组织结构。1996

年 11 月 25 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正式启动了伊加特的工作。 

 伊加特继续与非洲联盟、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开展紧密合作，并与其他多边组

织和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 

 为此，伊加特必须不断扩大次区域和平与发展领域的活动，并结合自身工作

和与联合国的共同使命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因此，伊加特迫切

需要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我们全球性组织的工作。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并得到大会的严肃审议。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海勒马利亚姆·德赛莱恩(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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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解释性备忘录 
 
 

  背景资料 
 

 东部非洲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于 1996 年成立，1986 年成立的政府间抗旱和发

展管理局从此结束使命。1974 年至 1984 年，非洲持续发生严重干旱和其他自然

灾害，给东非各国造成了大规模饥饿、生态恶化和经济困难。虽然各国为应对这

种局面作出了艰苦努力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慷慨援助，但是问题的范围和严重性

强烈促使各国采取区域办法来补充国家努力。 

 1983 年至 1984 年，非洲之角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

和乌干达六国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成立了本区域政府间抗旱和发展管理局。

1986 年 1 月在吉布提举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签署了抗旱发展局正式成

立协定，并决定把总部设在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国在 1993 年实现独立后成为第

七个成员国。抗旱发展局成立的初衷是协调成员国应对干旱和荒漠化的努力，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组织日益成为东非国家领导人处理本区域其他政治和社会经

济问题的常设论坛。为此，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和

乌干达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 1995 年 10 月 18 日举行特别峰会，决心扩大抗

旱发展管理局的任务。 

 1995 年 4 月，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发表宣言，决定振兴

抗旱发展局的工作，扩大成员国之间的合作。1996 年 3 月 21 日，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会议在内罗毕签署“抗旱发展局宪章/协定修改指示书”，决定重振组织工

作，并将其更名为“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1996 年 11 月 25 日，伊加特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吉布提正式宣布经过振兴、扩大区域合作领域并建立

新组织结构的伊加特正式成立。 

伊加特的组织结构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设有四个上下级政策机关： 

 1.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是管理局的最高决策机关，通过年度会议确定

伊加特的目标、方针和方案。主席由成员国轮流选举产生。 

 2. 部长理事会由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和其他协调部长组成。理事会通过半年

度会议制订政策，并批准秘书处的工作方案和年度预算。 

 3. 大使委员会由伊加特成员国驻伊加特总部国家的大使或特命全权代表

组成。委员会根据需要召开会议，为执行秘书提供建议和指导。 

 4. 秘书处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任命的执行秘书领导，任期四年，可

连任一届。秘书处协助成员国制定优先领域的区域项目，促进协调和统一发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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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调动资源执行部长理事会批准的区域项目和方案，加强执行区域项目和政策

所需要的国家基础设施。 

 5. 协助执行秘书工作的有负责经济合作与社会发展司、农业与环境司、和

平与安全司、行政与财务司的四名司长、以及 22 名区域专业工作人员和多名短

期项目和技术援助人员。 

使命 

 伊加特使命是协助和补充成员国扩大合作实现以下目标的努力： 

• 粮食安全和环境保护。 

• 维护和平与安全和促进人道主义事务。 

• 经济合作与经济一体化。 

愿景 

 伊加特将成为实现伊加特区域和平、繁荣和区域一体化的首要区域组织。 

 伊加特的目标是： 

• 加强联合发展战略，逐步统一社会、技术和科学领域的宏观经济政策和

方案。 

• 统一贸易、海关、运输、通信、农业和自然资源政策，促进区域内商品、

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 为对外、跨国和国内贸易与投资创造有利环境。 

• 实现区域粮食安全，鼓励并协助成员国集体应对干旱、其他自然灾害和

人为灾害及其自然后果。 

• 制订和推动各项方案和项目，实现区域粮食安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和环境保护，鼓励并协助成员国集体应对干旱、其他自然和人为灾害

及其后果。 

• 在本区域运输、电讯和能源领域建设并改善协调和补充性基础设施。 

• 促进本区域和平与稳定，建立区域机制，以通过对话预防、管理和解决

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冲突。 

• 调动资源以在区域合作框架内执行紧急方案和长中短期方案。 

• 推动实现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和非洲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 推动、促进和加强研究开发和科技应用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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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伊加特战略于 2003 年制定，并在第十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获得通

过。 

 战略拟定了协调框架，旨在指导伊加特结合自身任务为优先发展方案提供指

导，并推动伊加特作为实现区域和平、繁荣和一体化的首要区域经济组织的工作。

战略从成员国实现伊加特区域可行经济合作的愿望中汲取精神和内容。战略包含

并借鉴了： 

• 过去的经验。 

• 目前发展合作框架的条件。 

• 区域和全球挑战以及区域面临的新问题。 

 在制定战略中，伊加特结合并采用了自主、参与和伙伴合作原则。为此，伊

加特充分调动工作人员、成员国和伙伴参与制定战略。 

 战略文件分为五个主要章节。第一节介绍本区域概况，侧重介绍经济社会情

况。简单回顾了伊加特的历史，概述了伊加特的任务，说明了本区域组织的成立

理由。还介绍了伊加特作为区域发展引擎的一些能力，并提及了遇到的挑战与困

难以及将在战略完善中加以应用的宝贵经验。 

 第二节介绍了伊加特的远景和使命，并明确了战略的其他重要方面，如伊加

特执行任务所需遵循的一整套原则和价值；伊加特的战略方法和伙伴关系以及比

较优势等。还介绍了战略在灵活性和可行性方面的特征以及框架条件。 

 第三节详细阐述了战略的核心产出，并明确规定必须结合区域合作的复杂和

变化特征解决若干重大战略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发展信息分享；能力建设；伙

伴关系和联盟建设；促进研究和技术发展。 

 第四节是战略的主旨部分。介绍了伊加特三大部门(农业与环境、政治与人

道主义事务、经济合作)的方案。详细阐述了各项方案以及性别平等主流化等其

他跨领域专题。 

 第五节强调了执行战略这一重要问题。认为伊加特成员国、秘书处和伊加特

伙伴论坛的合作是成功执行战略的关键。 

 最后，战略确认其作为指导伊加特秘书处在成员国自主拥有并在伊加特论坛

伙伴的支持下执行任务的首要工具。随着战略制定工作的深入，可以明显看出进

一步突出战略的重点并不意味着减少区域方案的优先事项，而是应确定与秘书处

能力相符合的干预程度和产出水平。应该强调指出，伊加特的能力包括伊加特可

以利用的成员国的技术和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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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加特议会联盟 

 伊加特议会联盟成立议定书在伊加特四个成员国(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苏

丹和索马里)批准后，于 2007 年 11 月 28 日生效。 

 伊加特议长会议是议会联盟的最高机关，首届会议于 2008 年 11 月 28 日在

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

的议长。肯尼亚因进行选举议会解散而派出政府高级官员参加会议。 

民间社会论坛和非政府组织 

 伊加特民间社会论坛成立于 2003 年，但很少开展活动。负责这项工作的伊

加特方案干事于 2007 年 10 月才征聘上岗。 

 为重振伊加特秘书处同民间社会论坛和非政府组织在本区域的互动，和平与

安全司决定开展咨询服务活动，目的是动员民间社会论坛和非政府组织具体参加

伊加特的专题领域(和平与安全、农业与环境、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工作。 

 为此，和平与安全司草拟了职权范围。鉴于民间社会论坛和非政府组织问题

涉及各个领域，提议执行秘书成立一个由秘书处和平与安全、经济合作与社会发

展、农业与环境三个司的代表组成的跨司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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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议草案 
 
 

  给予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大会观察员地位 
 
 

 大会， 

 希望促进联合国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之间的合作， 

 1. 决定邀请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届会和工作； 

 2. 请秘书长为执行本项决议采取必要行动。 

 


